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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5_B3_E6_B3_95_E8_c27_32774.htm 第一条 为规范反倾销退

税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制定本

规则。 第二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指定

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实施本规则。 第三条 倾销产品的进口

商有证据证明已经缴纳的反倾销税金额超过实际倾销幅度的

，可以按照本规则向外经贸部提出退税申请。 第四条 退税申

请的提出不得晚于实际缴纳反倾销税后的3个月。就反倾销调

查立案后最终裁决前所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提出的退税申请，

不受前款限制，但仍须在反倾销调查作出最终裁决后的3个月

内提出。 第五条 退税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申请人的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正式签署。 第六条 退税申请应附下列

证据和材料： (一)申请人及其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

况； (二)申请前6个月内被调查产品的国内平均销售价格、交

易笔数、总金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出口价格、交易

笔数、总金额，对第三国(地区)的平均出口价格、交易笔数

、总金额； (三)申请前6个月内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

价格的数据； (四)为计算倾销幅度而必须作出的各种调整及

倾销幅度的初步计算结果； (五)就其申请退税的被调查产品

的进口合同、发票、提单、付款凭证的复印件以及申请人缴

纳反倾销税的凭证； (六)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第六条(一)至(四)项应按原反倾销调查问卷所要求的

内容及形式提交。 申请所附证据、材料应包括反倾销措施所

适用产品全部型号的数据。出口价格的数据，应包括申请人



的供应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出口。 第八条 如退税申请

涉及多个供应商，应分别提出申请。 第九条 如果进口商与出

口商、生产商无关联关系，而上述证据、材料无法由进口商

直接提供，则退税申请应包含出口商、生产商的声明。 前款

所指声明应包括下列内容：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已经降低

或消除，且有关证据和材料将按照规定的内容和形式，在自

退税申请提出之日起30日内，由出口商、生产商直接提交给

外经贸部。 出口商、生产商在规定期间内，未能按申请人的

声明提交证据、材料的，外经贸部可以驳回退税申请。 第十

条 申请书应分为保密文本(如申请人提出保密申请)和公开文

本。保密文本和公开文本均应提交1份正本、6份副本。 第十

一条 外经贸部可以根据《反倾销调查实地核查暂行规则》，

对出口商、生产商所提交证据、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

实地核查。 如果利害关系方拒绝核查，外经贸部可根据已经

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决，或驳回申请。 第

十二条 外经贸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4条

、第5条、第6条的规定，确定申请退税产品在申请前6个月内

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倾销幅度。 第十三条 出口价格根

据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定的，如果申请

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反倾销税已适当地反映在此价格及以

后的国内销售价格中，则外经贸部在计算推定的出口价格时

，不应扣除已缴纳的反倾销税税额。 第十四条 如外经贸部经

过审查，倾销幅度与原裁决结果相比并未降低，外经贸部应

驳回退税申请。 第十五条 外经贸部驳回申请的，应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外经贸部应自接到退税申请之日起

于12个月内完成退税审查。 第十七条 外经贸部应于退税审查



期限届满15日前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退税建议，并

在审查期限届满前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决定通知申请

人和海关。 第十八条 退税金额为原反倾销调查所确定的倾销

幅度与新确定的倾销幅度之间的差额。 第十九条 退税申请的

审查结果不影响原反倾销措施的效力。 第二十条 如经审查，

外经贸部发现倾销幅度有所提高，可自主决定发起期中复审

。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

规则自2002年4月15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